
 

1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信

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立泰”或者“公司”）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信立泰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核查的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63 号文核准《关于核准深圳信

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68,800,535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28.37 元。募集资金共

计人民币 195,187.12 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币 1,980.55 万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93,206.57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全部到

位，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验字（2021）第 5-10001 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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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公司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109,462.99 万元。各项目

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1)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1 
心脑血管及相关领域创新药研发

项目 
146,007.00 62,312.79 42.68% 不适用 

1.1 
SAL0951 恩那司他中国 I/III 期临

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48,798.00 34,968.72 71.66% 不适用 

1.2 
S086 沙库巴曲阿利沙坦钙中国

I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52,329.00 17,899.98 34.21% 不适用 

1.3 

SAL007 重组人神经调节蛋白 1-抗

HER3 抗体融合蛋白注射液中国

I/I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26,380.00 2,625.31 9.95% 不适用 

1.4 

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

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

市注册项目 

9,250.00 3,794.90 41.03% 不适用 

1.5 

SAL0108 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

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

市注册项目 

9,250.00 3,023.88 32.69% 不适用 

2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47,199.57 47,150.20 99.90% 不适用 

合计 193,206.57 109,462.99 56.66%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的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本次拟结项的募投项目为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心脑血管

及相关领域创新药研发项目——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SAL0108 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其中，“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

注册项目”所涉及的产品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片（复立坦®）已获得药品注册证

书，“SAL0108 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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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所涉及的产品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缓释片已完成支持产品申报上市的药学研

究、药理毒理研究以及临床研究，处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过程中。 

为更有效管理利用资金，公司拟对前述项目予以结项。对应募投项目所需支

付的少量尾款，后续将全部由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193,206.57 万元，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 109,462.99 万元，本次拟结项募投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1,681.22 万元（不含存款利息等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其中，“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

册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794.90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5,455.10 万元（不含存

款利息等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SAL0108 阿利沙坦

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023.88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 6,226.12 万元（不含存款利息等收入，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 

（二）募集资金产生节余的主要原因 

1、SAL0107、SAL0108 相关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均根据实际研发情

况向监管部门提交临床试验申请并开展临床试验研究。在保障试验能够充分反应

产品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经监管部门批准，0107、0108 项目的 III 期临床

试验方案有所优化，相比 2020 年测算时，所需入组的患者数量减少或随访时间

缩短，因而降低了实际临床研究支出。其次，近年受政策、行业及市场环境因素

影响，临床试验成本较 2020 年测算时有一定程度下降，对临床研究的成本产生

影响。再次，鉴于 2020 年测算时，临床试验的开展受诸多不可抗力影响较大，

因此预估未来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工作难度高，入组进度较不可控，进而会增加

临床研究的运营成本和管理成本。 

2、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不影响

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本着合理、有效、节约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项目

的成本控制、监督和管理，有效降低项目成本和费用。 

3、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开展的前提下，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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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取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

入。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安排 

鉴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心脑血管及相关领域创新

药研发项目——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SAL0108 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

上市注册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拟对上述两个项目进行结项，并将项目节

余募集资金 13,656.94 万元（含存款利息等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上述节余募集资

金划转完毕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对应募投项目所需支

付的少量尾款，后续将全部由自有资金支付。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

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鉴于募投项目已按计划完成募集资金的投入，且预计将来不再有大额资金投

入，为合理使用募集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相关募投项目进行结

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事项是基于公司对目前实际生产经

营需要和研发进展情况做出的谨慎决定，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

需求，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经营成本，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要

求，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

施，未违反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五、审议程序及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1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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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心脑血管及相关领域创新药研发项目—

—SAL0107 阿利沙坦酯氨氯地平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SAL0108 阿利沙坦酯吲达帕胺复方制剂中国 I/III 期临床研究及上市注册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毕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处理。

对应募投项目所需支付的少量尾款，后续将全部由自有资金支付。专户注销后，

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

其指派的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等相关事宜的具体实施，授

权期限至相关事宜全部办理完毕止。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系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

施，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事项，系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影响其他

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并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相

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无异议，该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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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吴  宜  史宗汉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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